
最高法院民事裁定節本

l13年度台抗字第52號

抗 告 人 華茂城企業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李坤鎔

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陳國棟問請求損害賠償強制執行事件 ,聲

請訴訟救助 ,對於中華民國112年 10月 16日 臺灣高等法院裁定 (l

12年度聲字第505號 ),提起抗告 ,本院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安臺鋻母 蔧霤晷 抗告人 負擔

理 由

(呵各)

中  華

本件正本證明

中  華

月   24   日

完

祥

科

怡

玲

 
勝

玉

瑞

文

靜

麗

 
金

月
鬮

日03

﹏
9小在
!
一

﹍出
.

一一︴．︙ 一磁︴諦

1


